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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开展十多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
法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有力地维护了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民事行政检
察干部队伍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行政诉讼检察活动中，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既积累了
一些引起理论思考的成果，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自然也有一些教训。
　　《民事行政检察实例研究》一书正是探索和实践的结晶。
全书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近五年来办理的民事行政检察典型案例为载体，通过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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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行政检察实例研究》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需要以队伍建设为主线，以业务建设为重心。
《民事行政检察实例研究》以民事行政检察典型案例为载体。
剖析法律，论证法理。
总结经验、教训。
展示抗诉文书，从法、理、情相结合的高度。
对民事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争议进行理性解读，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证
素材.独特的现实视角和具体、有效的经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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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蒙永山，198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刑法学研
究生进修班。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广西检察官协会副会长，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兼职教授，广西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广西检察官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专著有：《房屋政策法律》、《反贪污贿赂法概论》、《冤狱赔偿立法论》、《政法工作与
构建和谐社会》。
此外，主编《新编中国法律文书写作大全》等，在各类刊物发表法学论文、检察理论文章、调研报
告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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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家行政指令下的赊销贷款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实务把握自助寄存
物品损失，责任应由谁承担?根本违约的认定标准及其法律后果旅游中因疾猝死，谁来赔付?婚内非婚
生子的抚养权归属农村高压变压器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清算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债
务转移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差异合同成立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用电计量装置缺失时用电量的证明
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尽到告知义务的证明责任实施合同自由原则之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未经审
批和登记是否有效?安置补助费不是对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承包土地性质改变后被征用，产生的
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过失相抵原则的司法运用合同解释的原则与规则历史遗留土地确权纠纷行政诉讼的
举证责任将生效行政拘留更改为劳动教养之合法性辨析犯罪分子借行政违法之机实施犯罪，行政机关
的行政赔偿责任能否免除?附录民事行政抗诉书选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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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女方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就在法律上维持原有的“亲子关系”，受害的男方将得不到基本的
保护。
本案中，莫某某在冯某琳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承认冯某强不是冯某琳的亲生儿子，而是自己与他人
怀孕所生。
这种陈述应当具有较高的客观性、真实性，对冯某琳的心理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莫某某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就以判决的方式维持这种令冯某琳深受伤害的“亲子关系”并继续承
担抚养义务，对冯某琳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
无论是法律还是司法机关，都不应当因莫某某的不配合而将这种痛击强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此外，这类案件能否及时合理地解决，涉及各方在诉讼之后的生活。
简单化的处理无助于解决纠纷，争议各方将在相互猜疑中继续、互相地伤害，形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
因此，对是否准许进行亲子鉴定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当评估进行亲子鉴定与否的利弊。
对于血缘关系存在争议的子女不足3周岁或者女方不承认婚外育子事实又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不能
强制进行鉴定；对于血缘关系存在争议的子女已满3周岁不满10周岁，女方承认婚外育子事实但不同意
做亲子鉴定的，应当动员女方进行亲子鉴定；对于血缘关系存在争议的子女已满10周岁，女方承认婚
外育子事实但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应当要求女方进行亲子鉴定，否则作出不利于其的事实推定。
　　（2）确实不宜做亲子鉴定的，应当依法适用推定原理确认亲子关系　　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原则上，提出诉讼主张的人必须提出证据加以证实。
但由于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这一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主要还是由当事人承
担，国家所应承担的，只是居中公正裁决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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